
52 雅昌文化集团-两会专刊

万捷委员:

公开“生命指数”

提升“幸福指数”

搜狐 2 月 28 日讯   当下中国，空气污染、水污染仍然比较严重，有数

据表明，我国目前有 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到污染的空气，1/4 的

人口饮用着不合格的水，许多人把能够“呼吸一口没有污染的空气和

喝上一口干净的水视为一种奢侈”。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与自身

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与人类生活幸福的关系越来

越紧密。

大气污染的数据是一种“生命指数”，地表水的水质监测信息也是一

种“生命指数”，这两种数据的及时公开能够督促相关城市、单位、

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保障生命的质量，提升国家和人民的“幸

福指数”。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在努力经营企业的同时，更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生福祉，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关注环保问题，

力促空气污染信息、地表水信息等的公开，为社会监督提供坚实的数

据基础，提升公众参与水平，为污染减排助力。万捷委员关于“重点

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公开”与“加强地表水水质监测信息公开”的

提案引发了社会持续热议。

“生命指数”公开需继续加强

数据显示《大气十条》实施以来，“生命指数”之一的全国城市空气

质量总体有所改善，但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严峻。今年入冬前北京两次

沦陷，霾情严重；2016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

一次大面积区域性空气重污染过程，60 多个城市统一启动预警响应，

空气质量问题依旧严峻。

万捷委员向记者介绍道，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

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 试行 )》施行以来，经过近 3 年的努力，除西

藏外，各省级环境主管部门均已建成并运行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

息发布平台，其中山东、浙江等省积极利用公开数据形成公众监督，

推动 600 多家企业对其公开的超标数据进行反馈说明，推动 100 余家

企业切实改善排污状况。这些良好实践，证明信息公开对促进重点污

染源守法和减排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 3000 余家国控重点废

气污染源之外，各省、市还有数量庞大的废气排放企业尚未安装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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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开自动监控数据，公众无法监督上述企业排污行为。

空气污染严重，另一“生命指数”——地表水环境质量也不容乐观，

地下水和近岸海域海水质量受到不利影响。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2016 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显示，十大流域中，长江、珠

江流域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流域为轻度污染，辽河流域为

中度污染，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

万捷委员注意到，在地表水水质信息公开方面，部分地区未能全面、

及时公开地表水水质监测情况，水质报告并不能完整反映当地水环境

的真实情况，一些省市地表水水质监测信息发布滞后，甚至数月都没

有更新 ; 大部分地区未能完整提供全部监测项目的数据，与此同时，

地表水水质信息公开也有待规范。当前仅有对地表水水质监测和信息

采集上报的规定，缺乏对信息发布的规定，导致不同地区发布的地表

水水质监测信息内容、格式、频次各不相同，极大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传播。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方式正从自上而下向上下结合转变，信息公开和

公众参与成为“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点之一。然而，目前仍有不少

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不愿主动公开、监测和公开内容不规范以及公开

的方式不便公众查询、监督等问题。从推动治污项目持续稳定达标运

营的出发点来看，这一现状急需得到改变。

及时公开“大气指数”，将新环保法和大气法落在实处

近些年空气质量的改善，除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治污措施外，也

跟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分不开，尤其是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实时公开，

以及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公开。

为落实新环保法和大气法这两部法律中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保障公

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动污染源大规模减排，万捷委员提议：环保

部督促尚未落实环保法要求制定并公开地方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 120

余个城市，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名录，并向社会公开 ; 督促各级环

保部门落实大气法要求的涉气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公开要求，

并明确信息公开平台，督促各级环保部门搭建统一信息发布平台或积

极探索利用已有的信息发布系统，便于社会公众通过统一渠道获取信

息，从而监督污染源减排 ; 督促地方环保部门落实大气法要求，对纳

入名录中而未按照环保法、大气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要求的企业

事业单位落实执法，对于未履行执法职责的主要负责人予以处分。

搭建信息平台，实时进行信息公开，加大未履职人员惩处力度等措施

势必能够起到督导、促进的作用，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大气指数”也

一定能够进一步改善与提升。

公开“地表水指数”，保障人民健康、生态安全

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制定了地表

水水质监测规范、评价方法和数据上报制度，具备地表水水质监测体

系和监测能力，《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地表水环境质量

评价方法》对地表水水质监测项目、监测时间、监测频次、数据上报

方式都有明确规定。

为了推进地表水水质信息全面公开，提高政府环境信息发布的权威性

和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权，万捷委员建议：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在网

站显著位置及时公开辖区内全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断面和人工采样

断面的监测结果;制定地表水水质信息发布规范，使信息公开有章可循;

各级环保部门建立地表水水质监测 - 数据上报 - 信息发布同步机制， 

保证水质监测数据完整、真实、迅速发布，随时接受公众监督。

万捷委员认为：“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前提和保障，呵护

蓝天碧水，需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航’，信息公开不

仅能够激发企业治污动力，还能够克服环保执法不严的痼疾。”“大

气指数”和“地表水指数”事关国计民生，是“生命指数”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信息的实时公开与改善也必将提升大众的“幸福指数”。


